
軍用機場噪音防制補償經費分配使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總說明

軍用機場噪音防制補償經費分配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一百

十年七月二十日訂定發布，曾於一百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修正。茲因八十七

年至九十九年間，各軍用機場噪音防制設施補助額度，係由國防部陸軍及

空軍司令部所屬各軍用機場管理單位編列預算，協助地方政府辦理補助

作業，導致各地補助額度不同，國防部依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

噪音管制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使各軍用機場各級航空噪

音防制區之補助額度一致，本辦法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至今，為符實

務需要，並參照國營航空站每五年檢討噪音防制設施設置補助及噪音補

償計畫，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刪除「飛行架次」為經費預算編列參考事項。（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修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環境部」。（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增列補助住戶設置噪音防制設施費用基準檢討調整機制。(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四、增列噪音防制措施現金補償基準調整機制及修正噪音補償措施公告

單位為「軍用機場管理單位」。(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五、增列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軍用機場噪音防制補償經費分配使用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前條經費預算之

編列，得參照下列事項：

一、軍用機場管理單位執

行航空噪音改善計

畫之進度、成果及經

費支用情形。

二、軍用機場經管理單位

噪音監測裝備量測

後，所繪製等噪音線

圖內之面積、戶口

數、人口數、噪音量

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四條 前條經費預算之

編列得參考下列事項：

一、軍用機場管理單位執

行航空噪音改善計

畫之進度、成果及經

費支用情形。

二、軍用機場噪音監測裝

備量測後，所繪製等

噪音線圖內之面積、

戶口數、人口數、飛

行架次及噪音量等

相關事項。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明確軍用機場噪音監

測裝備量測單位，爰修

正第二款，增列「經管

理單位」文字；考量現

行條文所定「飛行架

次」係參酌民用航空法

第三十七條規定，有關

機場回饋金係依民航

機起落架次徵收場站

降落費，然因國軍之飛

行訓練非採固定式任

務，無場站降落費，且

飛行訓練恐涉軍事機

密，爰刪除「飛行架次」

為經費預算編列參考

事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五條 審議會置委員九

人至十三人，由司令部就

下列人員聘任或派兼之；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司

令部指派，一人為副召集

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學

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二：

一、環境工程、建築工

程、交通工程、機電

工程或法律等學者

專家。

二、環境部、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國防部及司

令部等機關代表。

前項委員每屆任期

二年，期滿得續聘（派）

之。委員出缺時，得隨時

補聘（派），其任期至原

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機關代表擔任之委員，應

隨其本職進退。

第五條 審議會置委員九

人至十三人，由司令部就

下列人員聘任或派兼之；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司

令部指派，一人為副召集

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學

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二：

一、環境工程、建築工程、

交通工程、機電工程

或法律等學者專家。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國防部及司令部等

機關代表。

前項委員每屆任期

二年，期滿得續聘（派）

之。委員出缺時，得隨時

補聘（派），其任期至原

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機關代表擔任之委員，應

隨其本職進退。

一、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自一百十二年八月

二十二日起更銜為「環

境部」，爰修正第一項

第二款機關銜稱。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審議會辦理下列事

項：

一、需求計畫書之審定。

二、聽取航空噪音改善工

作執行成果報告。

三、噪音防制設施設置補

助及補償發放爭議

事件之審查。

審議會依會務需要

召開會議，由召集人主

持，並得邀請有關人士列

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為主席；召集

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

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一人為主席。

前項會議，學者專家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

理；機關委員不克出席

時，得指派該機關人員代

表出席會議及表決。

審議會辦理下列事

項：

一、需求計畫書之審定。

二、聽取航空噪音改善工

作執行成果報告。

三、噪音防制設施設置補

助及補償發放爭議

事件之審查。

審議會依會務需要

召開會議，由召集人主

持，並得邀請有關人士列

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為主席；召集

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

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一人為主席。

前項會議，學者專家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

理；機關委員不克出席

時，得指派該機關人員代

表出席會議及表決。

第十一條 軍用機場管理

單位於本辦法施行後下

一個輪次，採補助設置噪

音防制設施者，其住戶每

一輪次之補助基準如下：

一、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戶新臺幣三萬

元。

二、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戶新臺幣二萬

五千元。

三、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戶新臺幣二萬

二千五百元。

前項金額，國防部得

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

之第十七條噪音防制設

施項目之物價指數，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六年一月

一日前進行調整，之後每

五年檢討調整。

前項調整之金額，由

軍用機場管理單位於其

第十一條 軍用機場管理

單位於本辦法施行後下

一個輪次，採補助設置噪

音防制設施者，其住戶補

助基準如下：

一、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戶新臺幣三萬

元。

二、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戶新臺幣二萬

五千元。

三、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戶新臺幣二萬

二千五百元。

軍用機場航空噪音

防制區內之學校、圖書

館、醫療機構、公園、托

育機構、社區活動中心及

村里集會所，設置噪音防

制設施及相關居民健康

維護設備之補助金額，依

第十六條第二項軍用機

場管理單位通知辦理申

一、修正第一項序文，定明

住戶之補助基準係採

每一輪次方式補助。

二、為提高住戶申請設置

航空噪音防制設施意

願，並降低各級航空噪

音防制區之噪音影響

程度，同時考量社會整

體物價上漲，經參酌國

營航空站噪音補償金

分配及使用辦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國營

航空站研擬之噪音補

償之工作計畫不得低

於五年，並定期檢討之

規定，爰增訂第二項，

定明第一項金額之檢

討調整機制。

三、國防部為執行修正條

文第二項規定，得以召

開會議，參照中央主計

機關發布之第十七條

噪音防制設施項目之



年度補助申請之公告中

載明。但以已完成其軍用

機場一個輪次補助住戶

設置噪音防制設施者為

限。

軍用機場航空噪音

防制區內之學校、圖書

館、醫療機構、公園、托

育機構、社區活動中心及

村里集會所，設置噪音防

制設施及相關居民健康

維護設備之補助金額，依

第十六條第二項軍用機

場管理單位通知辦理申

請及補助之金額。

請及補助之金額。 物價指數，審酌年度預

算等方式辦理，而該項

所定「之後每五年檢討

調整」，其參照之物價

指數，自當從前次調整

金額生效後下一年度

一月一日重新起算，而

被調整之金額，則以前

次調整後之金額為基

準。舉例而言，本條修

正施行後，國防部於一

百十五年召開會議，檢

討調整第一項補助基

準，係以一百十年一月

一日至一百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間第十

七條噪音防制設施項

目之平均物價指數，以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戶新臺幣三萬元

為例，一百十六年一月

調整之金額假設調整

幅度為百分之二十五，

則以三萬乘以百分之

二十五，調增金額為七

千五百元，故每戶得補

助金額為三萬七千五

百元；再之後五年，亦

即一百二十一年一月

調整時，以三萬七千五

百元為基準，假設一百

十五年一月一日至一

百十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平均物價指數

為百分之十，調增金額

為三千七百五十元，故

每戶得補助金額為四

萬一千二百五十元。又

修正條文第二項調整

金額之適用，依修正條

文第三項但書規定，併

此敘明。

四、參酌第十四條第三項

及第二十一條，增訂第



三項，定明依第二項規

定國防部調整之金額，

由軍用機場管理單位

於辦理受理年度補助

申請設置噪音防制設

施之公告作業時，載明

於該公告中，及於但書

定明軍用機場管理單

位依該調整後金額辦

理當年度補助住戶設

置噪音防制設施之限

制，以避免同一航空噪

音防制區內住戶，因適

用第一項補助基準或

第二項調整後之金額

規定，而有受補助之金

額不一情形。

五、現行條文第二項項次

調整為第四項，內容未

修正。

第十二條 軍用機場管理單

位於本辦法施行後下一

個輪次，採噪音補償措施

者，以完成第一輪次補助

住戶設置噪音防制設施

者為限。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未曾接受補助設置噪

音防制設施，經由軍

用機場所在直轄市、

縣（市）政府提議，

噪改小組審查、審議

會審議，報經國防部

核定。

二、第一輪次未受補助，

經軍用機場所在直

轄市、縣（市）政府

提議獲第十五條第

一項所定範圍之住

戶全體同意停止補

助。

軍用機場航空噪音

防制區內設籍滿一年及

出生、結婚登記未滿一年

第十二條 軍用機場管理

單位於本辦法施行後下

一個輪次，採噪音補償措

施者，以完成第一輪次補

助住戶設置噪音防制設

施者為限。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未曾接受補助設置噪

音防制設施，經由軍

用機場所在直轄市、

縣（市）政府提議，

噪改小組審查、審議

會審定，報經國防部

同意。

二、第一輪次未受補助，

經軍用機場所在直

轄市、縣（市）政府

提議獲第十五條第

一項所定範圍之住

戶全體同意停止補

助。

軍用機場航空噪音

防制區內設籍滿一年及

出生、結婚登記未滿一年

一、第一項第一款酌作文字

修正。

二、為明確權責，修正第二

項公告機關「司令部」

為「軍用機場管理單

位」，以符合實況。

三、第三項未修正。

四、增訂第四項，定明第三

項所定金額之調整，準

用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又國

防部調整之金額，係由

軍用機場管理單位於

公告噪音補償措施及

申請須知中載明，另五

年噪音補償措施，係持

續五年，每年發放現

金，不發生同一航空噪

音防制區內發放對象，

因法規變更，發放金額

不同之情形，故無準用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併此說明。



之中華民國國民，得依軍

用機場管理單位公告之

噪音補償措施及申請須

知，由戶長提出補償申

請。但有特殊情形者，得

由該戶成員申請。

軍用機場管理單位

應依下列補償基準，以現

金發放方式辦理噪音補

償措施：

一、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年每人新臺幣

六百元。

二、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年每人新臺幣

五百元。

三、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年每人新臺幣

四百五十元。

前項金額之調整，準

用前條第二項規定。

之中華民國國民，得依司

令部公告之噪音補償措

施及申請須知，由戶長提

出補償申請。但有特殊情

形者，得由該戶成員申

請。

軍用機場管理單位

應依下列補償基準，以現

金發放方式辦理噪音補

償措施：

一、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年每人新臺幣

六百元。

二、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年每人新臺幣

五百元。

三、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每年每人新臺幣

四百五十元。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

增訂第二項，定明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


